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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賣國土 喪權辱國 

江澤民為換取蘇俄對其統

治權力的支持，不惜在1999

年與俄國簽訂《中俄邊界條

約》，正式承認歷史上沙俄

帝國侵佔中國之領土，還出

賣了中國與蘇俄有爭議的90

萬平方公里領土。江澤民喪

權辱國，中俄新約的內容秘

而不宣，欺騙全中國人民。

僅此一罪，江鬼就足以成為

中華民族的公敵。 

（二）迫害好人 摧毀道德 

1999年江澤民以一己之

私一意孤行，迫害信仰“真

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從根

本上破壞了中國人心中的

道德與傳統文化。他一手

建立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

室，完全凌駕法律之上，他

用金錢、權力、生存脅迫無

數的中國人拋棄良心，協同

誣衊迫害無辜善良的法輪功

群眾。它針對迫害法輪功學

員下達的密令是“打死算自

殺”，如此禍國的結果，徹

底摧毀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三）欺世盜名 篡改身世 

江澤民本是大漢奸江世俊之

后，其父原為汪偽漢奸政府的

高級官員，然而它欺世盜名，

掩人耳目，竟然妄稱自己是江

上青的養子，此舉不但欺騙了

汪道涵、張愛萍等中共政要，

同時也欺騙了全中國人民。 

（四）任人唯親 貪污聚財 

江澤民是中國腐敗的總頭

目。它利用職權將兒子江綿恆

提拔為中科院副院長，在中國

電信產業上大做權錢交易（江

綿恆操控上海電信業），把25

億元的國家資產據為己有。上

行下效，全國上下貪污腐敗愈

演愈烈，貪污大案涉案金額不

斷創記錄；豆腐渣工程比比皆

是，老百姓在水深火熱的死亡

線上掙扎。 

（五）草菅人命 破壞環境 

江澤民當政期間，長江三峽

大壩工程匆匆上馬，致使連年

乾旱水災，給中華民族留下了

無窮的后患。在所謂的“抗洪

救災”口號下，草菅人命，軍

警市民淹斃無數。三峽大壩工

程不僅耗費巨款，也徹底破壞

了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環境。 

（六）侵吞國庫 魚肉百姓 

江澤民用假大空話欺騙世

人，表面上中國經濟處于大好

形勢，實際上江澤民集團大量

侵吞國家財產，各級蛀蟲已把

國家經濟掏空，吃空大量國民

儲蓄，江澤民集團的腐敗已把

中國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

江澤民利用其獨裁者的地

位，動用四分之一的國民經濟

作為其迫害法輪功的財力。

（將巨額資金用于：組建全國

範圍的“610”組織和關押洗

腦基地，動用全國媒體進行鋪

天蓋地的詆譭宣傳和造假，使

用大量的國家機器和司法、外

交、文化、科技、教育等多種

手段，監控、抓捕、迫害中國

法輪功學員，以及在海外對法

輪功學員進行干擾等）直接給

中國人民生活和國家經濟運作

帶來沉重的壓力和嚴重后果。 

（九）封鎖資訊 謊言欺騙 

江為了個人爭權奪利的政治

需要，藐視人命，以謊言欺騙

和媒體控制封鎖薩斯等傳染病

疫情，導致SARS在全球蔓延，

威脅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

與經濟發展。江澤民之子江綿

恆開發的金盾工程，至今仍在

剝奪着中國人的知情權。

（七）淫亂無恥 禍害全國 

宋祖英從一個歌手躍升為將

軍，陳至立、黃麗滿等無德無

能之輩官升至正部

級之上，皆依賴于

江澤民的提拔之

力。江的所作所為

使全中國社會道德

墮落，社會治安每

況愈下。 

（八）出賣國家利益 縱容

走私集團 

江澤民在當政期間，長

期出賣國家利益，縱容賈慶

林、賴昌星等腐敗走私集團

瘋狂走私，使中國的大批企

業倒閉破產，工人下崗生活

無著。 

（十）濫用酷刑 踐踏人權 

江氏以個人意志凌駕于

憲法之上，操縱整個國家機

器和社會資源，對法輪功實

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

垮，肉體上消滅”的“群體

滅絕”國家恐怖主義，致使

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修煉者

被非法拘留、勞教、判刑，

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

死打傷、妻離子散流離失

所，億萬法輪功修煉者的親

友、同事和單位受到株連，

它以權代法，先定罪后立

法，玩立法機構于掌股；侵

犯人權，未審判先施酷刑，

把政府機關變為鎮壓機器。 

自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

后，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暴行一直持續進行，前

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大衛‧喬

高與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

塔斯形容這是“這個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邪惡”。

細數江澤民的十大罪狀
昔日紂王與秦檜，一代暴君和奸相。暴君荒淫無恥，殺妻滅子；奸相賣國求榮，枉殺

忠良。現世江鬼澤民，出賣國土，喪權辱國；迫害正信，摧毀道德；淫亂無恥，貪污

聚財，遠超紂王與秦檜，實乃曠世巨魔。近日江鬼惡貫滿盈，天滅其形神，為江鬼蓋

棺定論，正當其時！江鬼之惡，罄竹難書 ！在此只能棄繁從簡，數江鬼十罪如下：


